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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報關
	商業同業公會
	常務理、監事、關務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8年02月04日上午10時30分

	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343號8樓之3 

	主席： 魏慶利　　 　張印川　　　紀錄：朱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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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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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報告 
	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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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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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各委員會
業務報告 
	(一)關務業務委員會：進口、出口、快遞、機放：
台北關稅局將於98/02/10(二)上午9時30分派員韓中公司、立揚公司至公司辦理報關業業務查核。980039-C

	
	
	(二)資訊委員會： 
(1)ISF海運保安實施工具使用 (詳附件二)
(2)AIR Security 資訊應變措施

	
	
	(三)國際事務委員會： 
IATA Report (1)e-freight (2)Wider & Deeper Liberalization  

	
	
	(四)法律暨財稅委員會：
依法空貨運承攬管理規則建議修正提單部份業已完成

	
	
	(五)公關紀律暨康樂委員會：
香港商尚運物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關稅局北普出字0981001843函申請註銷北關報字第645號報關業務證照／980066-C
上明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關稅局北普出字0981002322函申請註銷北關報字第174號報關業務證照／980085-C


	
	
	(六)教育發展委員會：
高雄承攬公會98.03.02~06舉辦危險物品訓練課程／980052-A
德明大學認證2月9日至13日委託介宏協助辦理認證考試

	肆
	會務報告
	1、外部會議：

1.

台北關稅局：98/01/14(三)上午9：3098年上半年「快速通關處理費」相關事宜會議／980024-AC
2.

國貿局：98/01/21(三)下午13：30「貿易便捷化網網整合計畫」成果發表會／980035-AC
3.

 關稅總局：98/02/06(五)上午9：30(全天)＿研商「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3次會議＿關稅總局12樓第1會議室／980072-AC
4.

台中縣報關公會：98/02/11(三)下午4時＿第1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梧棲鎮中興路20號中港海鮮樓2樓／980041-C
5.

國貿局：98/02/11(三)上午9時＿「世界銀行跨境貿易評比座談會」＿7樓大禮堂(北市湖口街1號)／980056-C
2、相關單位會議紀錄
1.

經濟部標檢局：971215召開之「應施檢驗耐燃建材變更耐燃性檢驗法」業者說明會會議紀錄／980023-C
2.

國貿局：97/12/30召開「關於裝箱單及商業發票是否納入貿易便捷化第2階段計畫簽審服務機制之構想及相關做法座談會」會議紀錄／980025-AC
3.

台北關稅局：97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980046-AC
4.

桃園國際航空站：97/12/26召開之「桃園國際機場航空貨運業務協調會報第34次會議」會議紀錄。／980049-AC
5.

台北關稅局：98/01/14「快速通關處理費檢討會議」會議紀錄／980054-AC
6.

台北關稅局：98/01/13舉辦「物流業者及自由港區事業關務作業座談會」會議紀錄／980073-AC
3、相關單位來文表【詳附件３】１

1.

國貿局：貿服字09801502020書函公會辦理原產地證明書專用章戳樣式及原產地證明書業務之有權簽發人員章戳樣式，自98/02/01起使用／980062-A
2.

國貿局：貿服字09801502021書函正本：土耳其等14國貿易辦事處。新增原產地證明書簽發單位「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980063-A
3.

民航局：企國字0980001628函有關「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8條之1條文修正公布案。980047-A
4.

台北關稅局：公告字0988000916公告98/01/01至98/06/30期間徵收快遞貨物專區及航空貨物轉運中心快速通關處理費費率。980057-AC
5.

社會局：北市社團字09744699400函捐助辦理社區互助溫馨送餐服務方案收據。980033-A
6.

航警局98/01/22前往聯締、九如、瞻航、侑信、華羿等公司執行保安控管人保安查核/檢查。980044-A


	伍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人：關務委員會
案由：研商「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份條文修草案第3次會議會前會。(980072-AC)
說明：

會議主題：緣經建會97.03.18召開歐洲商務協會「2007-2008建議書」協調大會建議「廢除快遞貨物尺寸.重量.限價規定，以貼近全球大多數國家海關之通則」．美商優比速建議施行快遞貨物免貼發票之進出口通關作業暨台北關稅局所報「台北關稅局快遞貨物查驗業務流程控管改善成果報告」建議修改「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等案，鑑於「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修法與否，事涉相關業者權益，爰召開此會議【詳附件2】。

張印川主委說明：

海關98.02.06召開修正「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份條文修草案第3次會議，因涉及業者權益，特召開會前會議，此次會議重點有二：取消70公斤重量限制、機放貨物隨之變更，鮑理事長昨天已與總局連繫，總局表示會尊重本會今天會議決議之意見。
蕭禹新執行長說明：

法案牽涉生態，大家須釐清如此的改變，對業者本身權益是否造成損害，此次變動最主要是要把快遞貨物、OBC做切割，所有修正的規定對OBC無任何改變（重量．袋數．金額），如將重量．袋數．金額限制解除後，與一般貨物有何二樣，結果將造成不公平競爭，這也是一般承攬業一直以來反對的重點，請各位集思廣義提供意見，今天也邀請蔡俊彥顧問參加，蔡顧問是當初立法的核心人物，故對本法令相當清楚，各位有任何疑問均可提出，相信蔡顧問的解說後，大家會更清楚，本案係因去年３月歐洲商務協會建議延伸，前２次會議僅為海關內部會議，直到現在第３次會議才找公會背書，公會去年出席國貿局WCO會議時己察覺到外商公司有其自由貿易策略，在各個會議極力將障礙排除，但政府應將此法令適用到一般貨物，以提供業者公平競爭環境。

蔡顧問俊彥說明:

當初草擬快遞貨物通關辦法訂定係經考察參考新加坡、日本、香港，韓國等國制定，去年金融海嘯後許多公司都面臨裁員，若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修正草案通過，將70公斤及60袋的限制取消，1個40尺櫃大的貨物飛機亦可裝載（依據海關說明經調查除泰國印度及我國外，主要貿易國並未對快遞貨物之重量加以限制，此一數據請海關提供資料），承攬業與報關業勢必走向裁員一途，目前北高２機場承攬業與報關業者初略估計有２萬４千個家庭，受影響將達１２萬人口的生計，應請政府慎重考慮；故此一法令的鬆綁將有一半以上的承攬業和報關業概面臨關店命運，；第９條快遞貨物專區海關辦公時間增加但書部分「但於上午零時整至上午九時整間，經電腦核定為應驗案件者，海關得於當日上午九時後始予查驗」其「得」字若為「不得」時，快遞貨物９點以後再驗會失去快遞意義，且海關工時若扣掉９個工時，恐將產生紅包文化後遺症，建議將但書取消。

范建武常務監事說明：

若70公斤限制被取消，竹科、中科、南科所有打板大貨市場勢必被三大外商公司吸收完畢，本國承攬業將大幅衰退。

黃啟明副主委說明：所有報關業均無法接受政府此項措施

施錦和副主委說明：
我必須代表公司對黃啟明先生提的市佔率做回應，在快遞業DHL、UPS、FEDX在快遞業市佔率不到45％，DHL快遞部份在台灣就業率共有1100個員工，換句話說有1000個家庭，再加FEDX與UPS將近3000家庭，整盤整櫃若要被消滅早就消滅了，國內報關進出口承攬業或報關業一定要跟其他國家做一些交涉，台灣依存度最高的依序為美國日本德國，是否有重量限制，如果有請告知，我們公司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如果說有這些限制而找上其他較大的承攬業，我相信我們DHL首先消滅的是我們另外一個部門，丹沙AEI；各位如果從美國、中國進口貨物，他們沒有70公斤限制，他們怎麼生活，請大家思考一下，我們的貨物是做國際貿易，今天我不相信因為取消70公斤限制會導致大家的滅絕，去年12月整個台灣空運市場下跌40％，DHL、FEDX、UPS下跌20~30％，我們一樣是受害者，如果大家發揮共產黨的精神，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請繼續，很抱歉，大家都是好朋友，我拿人家薪水，我吃的飯都是洋基付的，我看到的DHL是在台灣己經35年，我們不是把資產運往國外，我們在國內買了洋基大樓，在機場又投資好幾億，我們賺的錢是留在台灣，我們養活的是台灣人，如果要明確的來攻擊所謂的外商，我個人在裡面很不舒服，我想說大家去考慮一下，至於本法案的開始我們只是希望經建會去看看全世界快遞制度，總局也發函幾個國家去詢問，如果涉及範圍不夠廣，是總局的問題，就此質問總局，本人也非常支持，事實上總局與經建會在去年開會做成決議，70公斤部份真如各會所講全世界只有台灣與印度相同的話就應予取消，其實本案去年12月31日前就該會通過，因台北關在此法案夾帶其他法案希望併案通過。
綜合報告事項主席結論如下:

在市場蕭條失業增加時，建議暫時擱置「快遞貨物通關辦法」，只有當國際接軌完成時，「法規精確，有效與效率化鬆綁」才能達成。近年來，各國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莫不致力於改善政府與企業互動關係，跳脫以往單面向的「治理—遵循」〈Governance - Compliance〉從屬關係，以顧客導向以及民主治理精神，強化管制法令的品質，營造社會夥伴關係。航空貨運整合業者亦為本會會員，應對營業國家之文化、民情與市場尊重，政府治理〈Governance〉其中最受矚目與廣為學習的概念與制度，就是優質管制與法規衝擊評估。並且盡量減少對業界與市場的干預，政府應率先導引業界守法，〈完成行政程序法市場衝擊評估〉導引產生更多的超國民待遇與資本暴力之不公平競爭。
決議：經與會討論後一致鼓掌通過。(所有內容如有差異以錄音為準)

	
	
	提案二　　　　　
案由：AEO海關認證時代來臨，報關業如何應對？

說明：詳附件3台灣新生報98.01.31剪報。

決議：建議海關日後勿邀請不具代表性之人士參與重要議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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